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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云南法制报》 报道， 大学刚毕业的

小杨正在找工作， 有一家美容机构给她发来

了邀请。 对方表示底薪不低于 4000 元， 有

年假， 节假日正常放假， 但入职要先花 1.3

万元进行培训。 入职不久， 小杨意识到自己

可能被骗了。

培训费竟变成贷款

小杨告诉记者： “面试时工作人员

表示， 正式入职前需要进行培训， 培训

费用是 13600 元。” 还没入职就要先花钱，

小杨立刻警惕起来， 可工作人员接下来

的一番说辞又让她放松了警惕。

小杨说： “面试通过之后， 公司工

作人员就拿来了一份协议书， 手把手地

教我填写。 由于当时求职心切， 再加上

有人一直在旁边鼓动， 我没有仔细查看

协议书中的条款就草草签了字。” 第二

天， 小杨按时来到公司参加培训， 其间

她逐渐意识到可自己能被骗了。

“他们写了一段话在我的面试表上，

让我照着念并录了一个视频， 大致内容

就是我自愿申请分期贷款 13600 元， 并指

定给他们美容机构， 剩下的我记不清

了。” 小杨说， 录完之后她就觉得不太对

劲， 但是当时里边有五六个人一起在学

习， 她就没多想。 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

小杨不仅稀里糊涂地背上了一笔贷款，

而且到手的工资也只有 1700 多元。 为此，

小杨多次找公司理论， 可公司总以培训

时长不足为由予以搪塞。 小杨算了一下，

按每月偿还 907.88 元计算， 自己这笔贷

款要到 2026 年才能结清， 这对于一个刚

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

那小杨的遭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随后来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发现上

午时段整个办公区仅有两名工作人员，

并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目前， 小杨已经向辖区派出所报警。

提供培训是用人单位义务

北京德和衡 （昆明 ） 律师事务所律

师杨智芳表示，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

规定， 给员工提供职业培训是用人单位

的义务， 其费用理应由用人单位支付，

不能将培训费作为额外的费用要求员工

自己承担。

如果公司在招聘过程中明确承诺通

过培训后可以上岗， 但最终未能兑现，

有可能构成违约。 求职者可以依法要求

解除合同， 并要求公司退还培训费用和

赔偿相应的损失。 同时， 本案还涉及

“招聘转培训” 的问题， 该行为是否违

法， 不仅要看企业是否具有教育培训资

质、 是否提供了课程， 更要结合双方签

订的 《培训协议》 的条款内容进行分析

判断。 如果企业假意招聘， 实则是为开

班授课“拉人头”、 赚取培训费， 则违背

了诚实守信原则， 严重的可能构成欺诈。

此外， 对于求职者提到的前去求职

却被办理了贷款的问题， 如果用人单位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发布虚假招聘信

息诱导学生贷款进行培训， 还可能涉及

诈骗， 受害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

在此提醒求职者， 在寻找工作过程

中要看企业是否合规合法且是否在正常

经营， 看其经营范围是否包含培训内容，

承诺薪资是否与社会其他类似岗位大体

一致， 慎重签订相关协议， 同时注意保

留相关材料。 （李艳）

【解答】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

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

妻共同所有： (一 ) 工资 、 奖金 、 劳

务报酬； (二 ) 生产 、 经营 、 投资的

收益……

因此， 你在婚前入股朋友的公司，

相应的股份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离婚

时无须分割。

但是， 这些股份在你婚后产生的

收益属于投资收益， 应认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

如果你和妻子离婚的

话 ， 对方有权依据 《民法

典 》 要求分割婚后取得的

所有分红。

入股公司取得分红 是否属于夫妻共有

我婚前入股了朋友的公司， 最近每年都能获得分红。 现在我和妻子打算离

婚， 这些分红收益是属于我个人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

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

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

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

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

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

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

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

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 同时规定： 竞业

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

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

义务的人员。

如果将法律规定范围之外的普通

劳动者也视为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

术人员或者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要

求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就不当限制了

劳动者的权利， 劳动者可以主张协议

无效。

在此类诉讼中， 应由用人单位举

证劳动者属于竞业限制人员， 如果举

证不力， 竞业限制协议应认定无效。

【解答】

对于休完产假返岗工作但处于哺

乳期的劳动者，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 明确了相关保护措施： 对哺

乳未满 1 周岁婴儿的女职工， 用人单

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

动。

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

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 1 小时哺乳时

间； 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哺乳

1 个婴儿每天增加 1 小时哺乳时间。

哺乳期内返岗工作 享受哪些劳动保护

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能否主张协议无效

【解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用

人单位变更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主要

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 不影响劳

动合同的履行。 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

者分立等情况， 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

单位继续履行。

也就是说， 即使原公司遭遇合并、

分立等情形， 你们员工的劳动合同并

不必然需要变更， 而是应当依照现有

条款继续履行。

当然， 《劳动合同法》 也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

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变更劳动合

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

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

一份。 也就是说， 新公司可以在公司

合并后， 与员工协商变更

包括岗位在内的合同内容，

但前提是“协商一致”。 如

果未能协商一致， 公司不

能单方变更合同内容。

公司遭遇合并 合同是否变更

我所在的公司近日与另一家公司合并， 据悉马上就会进行岗位的整合。

请问像这种公司合并的情况， 新公司是否需要跟我们员工变更或者重新订

立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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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休完产假返岗工作， 常常被领导要求加班。 请问哺乳期的女职工

能否拒绝加班？ 法律规定了哪些劳动保护措施？

我去年入职一家公司担任销售人员， 入职时在公司的要求下签订了一份竞

业限制协议。 今年我离职去了另一家公司， 公司要求我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但

我认为自己并未接触任何公司的秘密， 我能否主张协议无效？


